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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话题

目前，以廉租房、公共租赁房、经
济适用房、两限房为主要内容的住房
保障体系存在明显缺陷。一方面，容易
出现产权人出售或出租已获得产权的
经济适用房和两限房的现象，再加上
不符合保障条件的家庭或个人违规申
购用于投资，导致保障性住房制度设计
初衷被扭曲以及保障功能丧失。另一方
面，保障房分类多，保障对象范围明显
交叉。此外，受现行政策限制，保障性
住房建设投入难以整合。在这种情况
下，可以考虑研究建立以租赁为主的住
房保障体系，以保障居民基本居住权
为核心，实现“住有所居”。

建立单一租赁性住房保障制度。一
是合并保障住房类型。针对保障对象
收入水平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逐步取
消现行经济适用房、限价房政策，合并
廉租房和公共租赁房政策，在政府主
导的保障房建设环节建立单一租赁性
住房保障制度。二是分类确定保障水
平。在单一租赁性保障住房范围内，按
照“以人定房”、“以人定租”的原则，以
家庭总收入、家庭资产、家庭人居住房
面积等指标为依据，在政府主导的保障
房分配环节实施保障家庭的分类保障，
确定不同的租金补贴或减免政策标准。
三是扩大保障对象范围。进一步降低
租赁性住房的准入门槛，让更多的中低
收入家庭能够通过政策受益，降低居
住成本，改善居住条件。

建立政 府主导下的租赁房提供模
式。一是加大租赁性住房供给。进一步
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建设、收购一定规
模的能够起到保障和调控作用的房源，
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差异化建设，在住
房面积、配套设施等方面有所不同，为
居民提供多样化的选择。二是采取房

租补贴的方式，调动更多社会资源提供
保障住房。房租补贴方式对住房困难
家庭更具有选择性，在管理上不但可
以有效避免实物配租形式在退出机制
上的执行困难，而且有利于减轻保障房
建设资金的支出负担。因此，应引导建
立租赁房市场和租赁房屋标准指导价，
鼓励居民利用闲置住房资源出租，按照
市场租金与租赁房标准指导价的差额
给予承租人补贴。三是引导社会单位
投资集中建设租赁使用的住房，对出租
价格不高于该区位租赁房标准租金指
导价、出租对象属于保障范围的业主，
给予税收减免或财政补贴等奖励。

建立科学合理的租赁房运行管理
模式。一是建立信息共享稽核机制。建
立健全严格的“三级审核两级公示”制
度，建立与社保信息共享稽核机制，提
高甄别申请家庭和个人收入水平的能
力，整合购房、投资（股票）、境外旅
游等投资消费信息以及其他社会保障
项目信息。建立商品房与租赁性住房
之间相互联系、互动和制衡的管理体
系，对购买商品房的承租租赁房家庭形
成“购房需退租，不退不办证，租金乘
系数”的管理机制，确保租赁住房对中
低收入家庭保障的方向不变。二是建
立公开公平的分配机制。对实物配租
房屋的分配，在现行公开摇号的基础
上，建立健全政 府管理部门内部管理
制度，进一步公开工作流程和配租标
准，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三是建立动态
管理机制。一方面，根据居民收入水平
的变化，调整确定中等偏低及最低收
入家庭的标准，定期向社会公布，接
受全社会的监督。另一方面，建立复审
制度，定期对原保障对象进行重新认
定。四是建立规范的“新廉租房”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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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在保证社会整体住房保障水平
的前提下，对长期租住（例如15 年以上）
无补贴租赁住房的家庭建立“平价”出
售机制，使中低收入家庭能够安心居
住。在保障性住房达到一定规模的情
况下，应以保障性住房的购建和处置为
手段，调控整体或特定区域的住房市
场价格 ；从政府资产管理的角度考虑，
为保障特殊阶段银行还款的需要，应
按照市场规划，建立规范的向市场出售
部分住房的制度。

完善租赁性住房配套措施。一是
建立地方租赁性住房法律体系。建立健
全租赁保障住房的地方性配套法规，
如房地产产权产籍管理、住房保障基金
管理、个人收入和信用管理等，逐步形
成较为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此外，确
立租赁房管理的强制性，建立健全退出
机制以及附带的个人信息公开和后期
使用制度，明确政府、出租人、承租户
的权利义务。二是建立长期稳定的资金
投入机制。强化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建
设中的责任，利用土地出让收益、一般
预算安排等资金来源，建立长期稳定
的租赁性住房建设财政资金投入机制。
三是搭建租赁性住房建设投融资平台。
租赁性住房的建设和管理，存在前期投
资量大、形成资产多、管理时间长、资
产分布广泛的特点，仅靠政府投资难以
在初期满足建设资金的需要。因此，需
要建立以政 府财政持续投资为依托，
以资本运作为手段的投融资机制，设
立政府租赁性住房建设投资管理机构，
发挥投融资平台作用，统筹地区资源，
统一保障标准，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
家庭提供更优质的保障服务。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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